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0-060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520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对《关注函》所关注的问题逐个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

如下： 

1、结合仲裁结果、协议相关条款，说明蔡小如相关行为是否构成违约，珠海

植远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事宜是否具备法律效力，本次解除表决权委托是否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6 年 9月 25 日，珠海植远（作为甲方）与蔡小如（作为乙方）签订《表决

权委托协议》，双方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福州达华智能 87,630,890 股（股份比

例为 8%）对应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乙方行使，有效期为甲方持有上市公司股

票期间；若出现乙方损害了甲方的利益或在与甲方签署的其他协议或合同项下出现

违约行为的情况，经甲方书面要求，表决权委托可即刻提前终止；及其它条款。 

申请人珠海植远、珠海植诚投资中心（以下简称“珠海植诚”）与被申请人蔡

小如合同纠纷一案，北京仲裁委员会经开庭审理，于 2019 年 11月 28 日作出（2019）

京仲裁字 2197 号裁决书，认为蔡小如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对中融信托旗下的产品进

行补仓及早于珠海植远、珠海植诚减持达华智能股票的行为均构成违约。 



 

2020 年 9月，蔡小如以珠海植远、珠海植诚为被申请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

起仲裁申请。该案受理后，蔡小如向该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增加一项仲裁请求为

“二被申请人立即停止单方解除表决权委托的违约行为，继续按照协议约定将上市

公司 8%的股份表决权委托给申请人行使”。2020 年 11 月 3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珠

海植远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认为自 2020 年 9 月 21 日珠海植远对蔡小如委

托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终止。 

根据广东蛇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珠海植远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事项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及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专项法律意见》： 

珠海植远可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约定以通知的形式要求提前终止表决权

委托；珠海植远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事项是否具备法律效力，需等待北京仲裁委员

会就蔡小如的仲裁请求作出裁决方可最终确定。 

综上所述，公司无法判断珠海植远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事项是否具备法律效

力，需等待北京仲裁委员会就蔡小如的仲裁请求作出裁决方可最终确定。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广东蛇口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植远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

事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及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专项法律意见》。 

2、你公司是否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1.11.5

条规定的情形，你公司是否需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珠海植远于 2020 年 11 月 3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根据上述回复 1的

法律意见结论：“珠海植远可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约定以通知的形式要求提

前终止表决权委托；珠海植远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事项是否具备法律效力，需等待

北京仲裁委员会就蔡小如的仲裁请求作出裁决方可最终确定。”截止本公告出具之

日，公司仍无法判断珠海植远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事项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珠海植诚、珠

海植远所持有公司股份因仲裁保全被司法冻结。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

订）》第 11.11.5 条规定的情形，公司均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蔡小如与珠海植远是否存在潜在纠纷，相关事项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影

响。 

回复： 

蔡小如与珠海植远的纠纷在同日披露的《广东蛇口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植远提

前终止表决权委托事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及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专项法律意见》第

二部分“正文”“一、基本情况”进行了披露，上述事项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不会

产生不利影响。 

2020 年 9月 17日，公司披露了《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公司

拟向福建天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福建天志”）发行 252,173,913

股股份，福建天志为陈融圣与福州金控共同成立的合伙企业，陈融圣作为公司现任

董事长，一直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高管团队团结稳定，积极实现公司一网一

屏的战略目标；定增完成后，现控股股东蔡小如持有公司股份 257,564,86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44%；福建天志和陈融圣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13,503,01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4%；陈融圣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进一步稳定公司的稳健经

营；福建天志的重要股东是福州国资控股的福州金控。本次国有资本的引入，可以

在经营层面给公司带来较好的社会效应，福州市财政局可以通过协调其下属优质产

业资源，充分发挥与公司业务发展的协同效应。 

综上，蔡小如与珠海植远存在纠纷的情况下，公司通过定增实现控股股东变更，

并引入国有资本入股，能够消除因股东纠纷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

新的控股股东以及国有资本可以为公司经营发展带来更多资源，巩固公司在卫星互

联网、智能商业显示屏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加强公司的融资能力，从而推动公司的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进而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